          公      告 中華民國101年11月9日於軍訓室
主旨：本校五專三年級學生(83、84年次者)，申請於專三、專四學年暑假，接受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注意事項。

依據：
一、教育部101年11月7日臺軍(三)字第1010211885號函辦理。
二、內政部101年11月5日內授役徵字第1010830794號函辦理。
說明：
一、本校五專三年級83、84年次出生之男同學，得依個人志願於五專第三學年當年11月30日前向戶籍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申請於五專第三學年、第四學年暑假，接受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。
二、考量今(101)年為首次辦理，內政部將申請時間調整為101年11月8日至11月30日止，請符合申請資格同學檢附相關資料，於受理期間至戶籍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兵役單位辦理。
三、檢附「83年次役男接受4個月軍事訓練Q＆A簡介」1份，請參考；如需「徵兵規則」修正條文，請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（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Front/index.jsp）下載運用
